
附件 4：

中汽协会《智能网联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分类统计指南》团体标

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智能网联汽车是一种跨技术、跨产业领域的新兴汽车体系，可上路安全行驶的无人

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完善相关标准体系，对于行业发展

尤为重要。2021年 8月发布了推荐性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综合考量动态

驾驶任务、最小风险策略等多个维度因素，明确相应级别下汽车用户应承担的驾驶任务，

并为行业开展智能网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分类统计工作奠定基础，但在向汽车企业

调研时发现，此标准的分级定义较为宏观，不利于行业企业对汽车进行分级分类统计，

为细化标准，同时也为了满足行业数字化发展需要，并指导行业企业做好智能网联汽车

统计工作，因此研究制定智能网联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分类统计指南团标。

2022 年 6 月 9日，经过一个月公示后，中汽协下达 2022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立项

通知的函（中汽协函字 [2022]289号），《智能网联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分类统计指

南》正式立项（计划号：2022-22）。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起草，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汽

院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智能网联开发院、东风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广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汽工程研究院、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如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二

十家企业参与编写，为团体标准完善提供大量的完善与补充意见。

（三）标准研讨情况

1、标准立项前期研讨

2022年 3月 16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会”）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汽研”）召开线上研讨会，团体标准由中汽协会提出

制定需求，并委托中国汽研牵头起草，对于团体标准制定背景、制定方式、标准适用范

围、标准要求、标准需要确定情况等内容进行交流与讨论。经过商议决定向商用车企业

征求编写意见。

2022年 3月 25日中汽协会携手中国汽研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四家商用车企



业召开线上征求意见会议，由四家企业分别介绍智能网联汽车驾驶自动化发展现状及研

发情况。会上通过征求四家企业意见，形成制定团体标准适用范围共识。

2、立项论证

2022年 4 月 21 日，7位来自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科技公司、大专院校、零部件

等领域的专家，按照中汽协会团体标准立项论证有关要求，对《智能网联汽车（驾驶自

动化分级）分类统计指南》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论证。经过项目汇报、现场问答和专家

论证等环节，通过专家组 7位专家表决同意立项。

3、标准起草

2022年 6月 16日召开标准起草工作启动会议，由中国汽研介绍团体标准进展情况，

并展示前期编写标准草案具体内容，参与编写的起草组成员单位对标准草案内容和指标

发表修改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起草过程，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标准的要

求充分考虑了国内当前的行业技术水平，对草案内容进行多次征求意见和充分讨论。

（二）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各驾驶自动化功能的统计工作的一般要求、统计原则及分类

统计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 M类、N 类的智能网联汽车产销量数据统计工作。

（三）主要内容

1.条款 4.2.1 对于单辆车辆搭载了 L0、L1、L2 等的多项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不重

复计算产销量。

例如，对于同一辆智能网联汽车，同时搭载了组合驾驶辅助功能（L2）、自适应巡航控

制（L1）、自动紧急转向（L0）等，该车辆应以搭载最高的驾驶自动化级别功能为原则，在

企业开展智能网联汽车 L0 和 L1 数据统计时，不再将该车型重复纳入 L0 和 L1 的统计分类计

算。

2.条款 4.2.4 针对于进入公告目录的车型进行统计，不统计进行示范应用的智能网联

汽车。

目前国家各地方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部分企业智能网联汽车已经实现了 L3 及以上级

别的示范运营，但因国家未出台自动驾驶功能准入，这一系列车型无法进入公告目录进入汽

车市场进行售卖，所以未进入公告目录的车型不进行统计。

3.条款 4.2.6 汽车整车企业生产的非完整车辆不在统计范围内。

非完整车辆即为车辆底盘，底盘作用是支承、安装汽车发动机及其各部件、总成，形成

汽车的整体造型，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和制动系四部分组成。非完整车辆不直接进入市

场面对消费者售卖，故此部分销量不在统计范围内。

4.附录 B 表 B.1驾驶自动化分级定级表

参考 GB/T 39263-2020《道路车辆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 术语及定义》内自动驾驶

功能及工作组企业提供的自动驾驶功能，将各功能进行定级。因自动驾驶功能准入尚无明确

政策出台，暂不对于 L3-L5 功能进行定级，待具体政策出台后修订标准。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验证。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规范是对现有标准的补充，是行业性规范性使用文件，与现行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没有冲突，并注重标准之间的协调配套。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本标准一经发布，将率先主要在整车生产企业进行宣贯，以达到行业规范性要

求。

2、本标准将通过日常宣传中，向汽车整车生产企业贯彻执行。

3、本标准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建议标准发布后组织宣贯实施。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